
附件 4：

孟州市 2023 年重点项目高质量建设年
考核办法

为进一步树牢“项目为王”理念，大力开展“重点项目高质

量建设年”行动，充分调动全市上下上项目、增投资、促发展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经

研究，特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考核对象

11 个乡（镇）办事处、高新区、市直有关部门。

二、考核内容

（一）乡（镇）办事处、高新区的考核内容

各乡（镇）办事处及高新区本年度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完成情

况，包含不仅限于：500 万元以上新上、续建项目进展情况，重

大项目谋划情况，省、市重点项目建设完成情况，新开工项目入

库任务完成情况，集中项目观摩、现场督导核查等项目活动情况，

服务项目建设工作开展情况等。

（二）市直有关部门的考核内容

市直有关部门本年度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完成情况，包含不仅

限于：重大项目谋划情况，所承担项目实施推进情况，专项债券

项目谋划、申报及推进情况，中央预算内资金项目谋划、申报及



推进情况，新开工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情况，服务项目建设工作开

展情况等。

三、考核评分办法

（一）乡（镇）办事处、高新区的考核评分办法

采取“百分制”计分法，年度考核基础分值为 100 分。其中

包括 500 万元以上新上、续建项目进展情况（20 分），重大项

目谋划情况（10 分），省、市重点项目建设完成情况（10 分），

新开工项目入库任务完成情况（10 分），开展“三个一批”、

集中开工仪式、集中项目观摩等项目活动情况（25 分），综合

服务项目建设工作开展情况（25 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分

值划分为月度累计性、季度累计性和年度一次性三个性质，具体

分值设定及测算如下：

1.500 万元以上新上、续建项目进展情况（20 分）

（1）完成 500 万元以上新上项目任务情况：本分值为季度

累计性分值。可得分值为：新开工项目个数/任务数×10。此项

最高得 10 分。

（2）确保 500 万元以上续建项目加快推进情况：本分值为

季度累计性分值。可得分值为：加快推进续建项目个数/续建项

目总数×4。此项最高得 4 分。

（3）服务新开工项目手续办理情况：本分值为年度一次性

分值。按时间节点完成新开工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包括项目立项、

土地、规划、环评、施工、安全、能评等手续，可得分值为：已



办结手续数/应办结手续数×6。此项最高得 6 分。

2.重大项目谋划情况（10 分）

本分值为月度累计性分值。（1）每月按要求完成项目谋划储

备任务的，可得分值为：上报谋划项目个数/谋划任务总个数×4，

最高得 4 分；（2）完成 2000 万元以上项目谋划个数，可得分值

为：上报谋划项目个数/谋划任务总个数×4，最高得 4 分。（3）

谋划项目总投资超过 10000 万元的，可得分值为：谋划总投资

10000 万元项目个数*0.2，最高得 2 分。两项合计最高得 10 分。

3.省、市重点项目建设完成情况（10 分）

（1）列入省、市重点项目情况：本分值为年度一次性分值。

具体得分为：本年度辖区内列入省重点项目个数×0.2，最高得

1.4 分；列入市重点项目个数×0.1，最高得 0.6 分。两项合计

最高得 2 分。

（2）市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本分值为年度一次性分值。

按时间节点完成年度建设任务和投资计划，可得分值为：有序推

进项目个数/本辖区省（市）重点项目个数×8。此项最高得 8 分。

4.新开工项目入库任务完成情况（10 分）

该项工作月度任务自动纳入当月市政府“1+10+N”重点任务。

本分值为月度累计性分值，按要求完成新开工项目入库任务，可得

分值为：（1）通过入库项目个数/当期应入库项目总个数×4，此

项最高得4分；（2）完成亿元以上新开工产业项目入库任务，可

得分值为：通过入库项目个数/当期应入库项目总个数×6，此项最



高得 6 分。两项合计最高得 10 分。

5.开展“三个一批”、集中项目观摩等项目活动完成情况

（25 分）

（1）“三个一批”活动完成情况：本分值为季度累计性分

值。按要求完成“三个一批”项目申报任务，可得分值为：列入

“三个一批”平台项目个数/年度应入库个数×10。此项最高得

10 分。

（2）开展开工仪式、项目观摩等项目活动完成情况：本分值为

年度一次性分值。根据工作需要，较好组织开展集中开工、项目观

摩等活动，可得分值为：开展活动次数/年度总活动次数×15。此项

最高得 15 分。

6.综合服务项目建设工作开展情况（25 分）

本分值为年度一次性分值。按要求完成日常项目建设综合服

务工作，可得分值为：按时上报项目月报表次数+相关信息、资

料报送数量及质量等情况综合得分；（注：项目月报表于每月

25 日前上报，其他资料按要求上报，相关数据和内容要准确全

面，迟报一次扣 1 分，漏报一次扣 2 分；及时上报项目建设工作

信息的，被县级及以上新闻媒体采用的，一篇加 1 分），此项最

高得 25 分。

（二）市直有关部门的考核评分办法

采取“百分制”计分法，年度考核基础分值为 100 分。其中

包括重大项目谋划情况（10 分），所承担项目实施推进情况（20



分），专项债券项目谋划、申报及推进情况（20 分），中央预

算内资金项目谋划、申报及推进情况（20 分），新开工项目前

期手续办理情况（10 分），综合服务项目建设工作开展情况（20

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分值划分为月度累计性和年度一次性

两个性质，具体分值设定及测算如下：

1.重大项目谋划情况（10 分）

本分值为月度累计性分值。（1）每月按要求完成项目谋划储

备任务的，可得分值为：上报谋划项目个数/谋划任务总个数×5，

最高得 5 分；（2）完成 2000 万元以上项目谋划个数，可得分值

为：上报谋划项目个数/谋划任务总个数×5，最高得 5 分。两项

合计最高得 10 分。

2.所承担项目实施推进情况（20 分）

本分值为年度累计性分值。可得分值为：新上、续建总投资

2000 万元以上，且按计划有序或加快推进项目个数×4。此项最

高得 20 分。

3.专项债券项目谋划、申报及推进情况（20 分）

本分值为月度累计性分值。（1）谋划项目符合申报要求的，

可得分值为：符合申报要求项目个数/申报总个数×6，最高得 6

分；（2）申报项目成功获得发债，可得分值为：成功发债项目

个数/成功发债项目总个数×8，最高得 8 分；（3）发债项目按

时序进度推进，可得分值为：按时序进度推进项目个数/按时序进

度推进项目总个数×6，最高得6分。三项合计最高得20分。



4.中央预算内资金项目谋划、申报及推进情况（20 分）

本分值为月度累计性分值。（1）谋划项目符合申报要求的，

可得分值为：符合申报要求项目个数/申报总个数×6，最高得 6

分；（2）申报项目获得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的，可得分值为：

获得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项目个数/获得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项

目总个数×8，最高得 8 分；（3）获得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项目

按时序进度推进，可得分值为：按时序进度推进项目个数/按时序

进度推进项目总个数×6，最高得6分。三项合计最高得20分。

5.新开工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情况（10 分）

本分值为年度一次性分值。按时间节点完成新开工项目前期

手续办理，包括项目立项、土地、规划、环评、施工、安全、能

评等手续，可得分值为：已办结手续数/应办结手续数×10。此

项最高得 10 分。

6.综合服务项目建设工作开展情况（20 分）

本分值为年度一次性分值。（1）根据工作需要，积极配合

做好项目督导、现场核查、集中开工活动相关工作，可得分值为：

配合参与次数/年度总活动次数×10,此项最高得10分；（2）根据

项目资料报送数量及质量等情况综合得分，迟报一次扣1分，漏报

一次扣2分，此项最高得10分。两项合计最高得20分。

四、考核程序及要求

（一）情况自查。一是由各乡（镇）办事处、高新区及市直

有关单位，对照考核细则对全年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自查，填写自



查表，经单位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后，上报至市重点项目高质

量建设年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数据核查。市重点项目高质量建设年工作推进领导小

组办公室根据自查情况进行实地核查，并依据考核评分办法进行

评分。

（三）综合评定。由市重点项目高质量建设年工作推进领导

小组办公室按照既定考核指标，对各相关部门全年工作完成情况

进行综合排名，对排名前三名的乡（镇）办事处分别给予财政奖

励 10 万元、5 万元、3 万元，对排名后三名的乡（镇）办事处分

别扣减财政资金 10 万元、5 万元、3 万元；对排名前三名的市直

单位分别给予财政奖励 5 万元、3 万元、2 万元，对排名后三名

的市直单位分别扣减财政资金 5 万元、3 万元、2 万元。年终综

合考评结果纳入市委、市政府年度综合考核主要内容。


